
关于调整宁银理财宁欣天天鎏金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S 款 7

号产品销售文件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

宁银理财将于近期调整宁银理财宁欣天天鎏金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S 款 7

号，产品代码：ZGN235S007）产品销售文件相关要素，涉及产品说明书，具体

如下： 

（1）调整“二、产品要素”项下“目标投资者”的相关表述为“风险评级

为保守型，稳健型，平衡型，成长型，进取型的投资者，其中 A 份额（销售代

码：ZGN235S007A）面向宁银理财直销客户、宁波银行渠道客户、长安银行渠

道客户、华兴银行渠道客户， 

M 份额（销售代码：ZGN235S007M）面向招商银行渠道机构客户、宁银理

财直销特邀客户， 

S 份额（销售代码：ZGN235S007S）面向部分非宁波银行渠道客户。  

（具体以销售机构的规则为准）”。 

（2）为配合新增 M 份额，调整“二、产品要素”中“产品费用及税收规定”，

明确 M 份额销售服务费年化费率 6BP，固定管理费年化费率 40BP，并对应调整

“六、产品费用、收益及税收说明”中相关表述，明确产品各项费用的适用份额，

实际费率请以最新费率优惠公告为准。 

（3）调整“二、产品要素”中“单日单户申赎限额”相关表述，明确各份

额适用的相关要素。 

（4）调整“二、产品要素”中“销售机构基本信息”相关表述，增加招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。 



（5）新增“八、托管机构和销售机构”项下“（二）销售机构基本信息”

相关表述，增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。 

（6）完善“六、产品费用、收益及税收说明”中“（一）产品费用计提方

法、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”的相关表述为：“8、产品运作和清算中产生的其他

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汇划费、结算费、交易手续费、注册登记费、信息披露

费、账户服务费、审计费、项目推荐费、相关机构为本理财产品投资交易提供保

管、咨询、顾问、管理等服务所收取的费用、代表投资者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

施其他法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费、诉讼费、仲裁费、保

全费、律师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、评估费）等，按照实际发生情况从产品中列支。”，

上述内容仅为表述优化，不涉及实质费用调整。 

 

以上费用调整仅为配合新增子份额，不涉及存续份额变动，实际费率请

以最新费率优惠公告为准。本次产品销售文本相关要素调整自 2026 年 3 月

23 日（含）起生效，最终调整后的销售文件请以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正式

公布为准。若您对上述调整事项有异议，可根据销售文件约定，于产品交易

时间内提交赎回申请。如有任何疑问，可详询对应产品说明书中载明的销售

机构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电话方式咨询其客服热线。 

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

2026 年 3 月 20 日 

 


